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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0之法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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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0是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法权关系的本质及其发

展规律。但什么是法权? 什么是法权关系呢? 法权关系与法律关系有区别吗? 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意志关系间又有何关联

呢? 文章在结合马克思论述该命题背景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阐述该命题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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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该命题之提出背景

马克思在5资本论6第 1卷第 2章讲交换过程时, 一开头

就指出: /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0 [ 1]

5资本论6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所浇铸的一部博大精深

的伟大科学巨著。任何科学巨著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

一定社会时代的产物。 5资本论 6也不例外, 有其深刻的历

史背景。

(一 ) 5资本论6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 英、法、德等西欧

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

锐并上升为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激

烈。在斗争的过程中,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

统治和压迫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个阶

级, 无产阶级还缺乏对自己总体的科学认识。因此客观上需

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 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

科学的说明,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作出科学的说明,

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出科学的说明。马克思的 5资本

论6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二 ) 5资本论6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经验

的总结。马克思不但是伟大的理论家,还是伟大的革命家。

马克思一方面耗费心血进行艰苦卓越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

还参加革命实践。他同当时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

人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并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斗争。因

此,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活动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

的, 是科学理论同革命斗争实践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典范。

(三 ) 5资本论6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 特别是英国、

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庸俗经济学

作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 对人

类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和收集, 他对各种各样

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吸收了古典

经济学 (主要是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的科学成分, 在此

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 从而实现了经济理论

领域中伟大的变革,创立了科学的、革命的、并不断丰富和发

展的经济学说 [ 2]。

值得注意的是, 5资本论 6并不是以法和法律现象作为

专门研究对象的。5资本论6是一部经济学著作, 它的 /最终

目的0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5资本论6中的

法律思想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动的过程和规律的同时,通

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分析所阐述的。所

以,马克思在5资本论6中较多阐述的是法与经济的关系,主

要是有关私法即民商法以及社会法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

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民商事法律关系和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私法自治、平等原则 )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在分析马克

思该命题时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 否则会犯以偏概全的错

误。即我们应该将马克思该命题中的法权关系主要理解为

私法领域中的法权关系。

二  笔者对马克思该命题之阐释

(一 ) /法权0、/法权关系0之解析

有学者认为 /法权 0 ( right)在法哲学、经济学中是重要

范畴,具有法、权利、正当等不同的意思。所谓 /法权0, 就是

从法学角度认知的, 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 它以某一

社会或国家中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为物质承担者, 表现为各



种形式的法律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说是法定之权。

学者童之伟认为 , /法权概念实际上是对人们关于广义

的权利的认识的理论概括和深化。0 /法是经济关系决定的

法权关系和客观法则,而法律是立法者对法权关系、客观法

则的确认和表达。0 [ 3]

学者郭道晖认为, 马克思所提及的 /人的法律因素0即

是指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和自然形成的法权关系,认为在国

家制定法产生之前, 法权关系就已存在, 用 /法 0 (客观法 )指

称 /法权关系0。他认为, ( 1)法 (客观法 )是指由经济关系所

派生和决定的法权关系, 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 ( 2)法权关

系 (客观法 )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中的法律 (主观法 )二

者之间的中介。 ( 3)经济关系、法 (法权关系 )与法律这三者

之间, 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 4) 经济关系、法 (法权关系 )

与法律又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即经济关系和它所

派生的法权关系是社会存在;制定法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是立法者集中表达社会共同意志 (或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 )

和反映客观经济与其他社会规律的主观活动 [ 4]。

还有学者认为法权这一概念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

上加以阐释, 广义上的法权是以区分法和法律为基础的。区

别论的主要观点主要是强调法是倾向于价值性,更是一种应

然主观存在, 而法律则是倾向于规范性, 是一种实然客观存

在, 法的主观应然性决定了法权的主观应然性, 故此推导出

广义上的法权涵盖广义上的权利。狭义上的法权即我们通

常所讲且经常使用的概念 ) ) ) 法定权利,即通过法律予以确

认与保护的权利。

在笔者看来, 学者们对 /法权0的解析都离不开对 /法 0

和 /权利0的探讨;学者们关于 /法权0、/法权关系0的不同理

解本质上是由对 /法和法律是否为同一概念 0这一法哲学问

题的不同回答造成的。

综观学者们的观点, 笔者比较认同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区

分法和法律, 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法权0, 而广义

上理解法权是以区分法和法律为前提的。

法与法律的划分 ,源于自然法理论, 其所区分的法与法

律, 换种表述即是应然法与实然法, 前者是指法应当是什么,

是法的理想状态; 而后者指的是法实际是什么, 是法的现实

状态。吕世伦教授认为: /法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

过程中长期习惯形成的, 反映统治阶级普遍性意志的,具有

正当性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0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的,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具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 权

力与职责关系的普遍行为规则体系。0 [ 5]

从法理上讲, 一般认为权利可以划分为应有权利、习惯

权利、法定权利及现实权利。结合前文关于法与法律的论

述, 笔者认为广义上的法权涵盖了广义的权利, 而狭义上的

法权则仅指法定权利。当然, 实践中我们使用法定权利之义

较多, 广义上的法权则较多是在理论研究中使用。基于此,

法权关系亦有两种阐释。若从狭义上来理解法权,法权关系

与法律关系涵义则相同, 是指由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一种社会

关系; 若从广义上理解法权,笔者认为,马克思该命题是对此

种意义下法权关系最好的阐释 ,即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

关系的意志关系。

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关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主要观点

是:法的应然与实然, 即 /法应当是什么0和 /法实际是什么0

的命题是成立的和科学的;法的应然是指制定法所应当反映

的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状况与规律。法的应然

与实然不应截然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制定法必须正确反

映 /事物的本质0。立法不是 /发明法律0而是 /发现法律 0。

如前文所言,广义上理解法权是以区分法与法律为前提的,

所以用马克思的该命题来诠释此种意义下的法权关系从逻

辑上讲是与马克思的思想吻和的。此种意义下的法权关系,

即马克思所言的法权关系, 实质是指符合社会运行的性质、

状况与规律的一种社会关系。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马克思该命题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所提出

的,所以我们主要应该从民商法及社会法角度来理解。

(二 ) /法权关系0与 /法律关系0

从狭义上理解法权时, 法权关系与法律关系内涵相同;

而从广义上来理解法权时,法权关系与法律关系二者则有很

大的区别。笔者认为一些学者将马克思该命题中的 /法权关

系0与 /法律关系0等同视之, 是对马克思该命题的一种误

读。首先,按学界通说, 法理学意义上的 /法律关系0是指法

律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具有合

法性。这一概念若从逻辑角度加以考量即: 法律在先, 法律

关系在后。而从逻辑角度理解马克思该命题, 可知法权关系

在前,法律关系在后。法律关系是法的实现这一范畴的问

题,经由法律所确认的法权关系才是法律关系, 二者的中介

是法律 (制定法 )。其次,从二者的外延看,法权关系的外延

要大于法律关系。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 总存在一些未为法

律所适时地加以确认的法权关系。笔者认为, 一些学者将马

克思该命题中的 /法权关系0与 /法律关系 0等同视之的原因

主要在于对 /法权0这一概念未作很好的分析和理解。

(三 )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意志关系

马克思在5资本论6中指出, 一定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

组成部分的法权关系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那些不依赖

于个人意志而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 乃是法权关系赖以产

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是法权

关系创造出来的,相反,它本身正是产生法权关系的根源和

基础;法权关系不是由于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相反, 它要受到

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如果离开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考

察,就无从认识法权关系的本质属性。法权关系是一个社会

历史范畴,它的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而它发展变化的深

层根源就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法权关系依赖于经济关

系,经济关系的发展, 必然引起法权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关系是法权关系发展变化的内

在动力,但也不能完全忽略和排除经济以外的因素或条件对

法权关系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或条件包括自然条件, 种族

关系,历史传统等等, 因此, 即使经济基础相同的国家, 在法

权关系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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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一定的条件下, 法权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

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 法权关系绝不是同社会经济条件

的一般发展简单同步。即法权关系并不是紧随社会经济条

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它有时会落后于社会经济生活

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经济方式的变化总是走在前面, 而

后才会有新的法律的产生。任何一种经济方式的发展和成

熟都有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在客观经济完全成熟的时候, 人

们的法权要求才能最终上升为成熟和理性的法律形式。

法权关系的本质内容是客观的,但它又体现和反映了人

们的思想意志。马克思认为, 一切生产关系都是通过一种自

觉的、为一定人的意志所支配的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因而,

反映一定生产关系的法权关系,也是一种意志关系。每一种

法权关系都凝结着满足一定生产关系需要的意志要求。在

商品交换关系中, 如果没有交换双方当事人的相互意志活

动, 交换关系就不能形成,交换活动就不能进行,交换的目的

也就无法实现。当然, 这种意志要求的内容, 总是受到一定

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制约或影响,离开了现实的人们的经

济活动, 这种意志要求就不会产生。

三  马克思该命题之现实意义

/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0这一命题

深刻揭示了法权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这对我们正确认

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权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法权关系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这是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 人们总是要萌生新的法权要求; 生产关系的变革势必

会引起法权关系的调整, 从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法治进

程。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型时期, 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

影响较深,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市场发育

不全, 市场交易秩序不规范,利益调节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不完善, 因而,不同市场主体,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逐渐拉大, 就业困难、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另

一方面,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

健全, 一些新的经济关系也不断涌现。因此, 我们必须顺应

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 适时地将与市场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法权关系经由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 适时地

修改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权关系相冲突的法律。

有学者指出当前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法律, 一要

健全和完善市场主体制度,确保不同市场主体都依法享有平

等的地位,都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二要健全和完善交易

制度,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更好地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健全和完善财产保护制度, 维护

公民、法人的财产安全;四要健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利益

调节机制,以确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五要健全和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 [ 6]。笔者认为这一概括相对

来说比较全面,这几年我国的法律对这 5个方面已引起重视

并在逐步完善。例如5宪法 6、5物权法 6等都对保护公民的

合法财产作出了规定。当然该学者的归纳还有较笼统和不

完善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法权关系也因此是处于一个动

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顺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客

观要求,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努力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法权关

系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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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rlM arx. Th is proposition has profoundly revea led the nature and law o f development of r ight relation. But what is rightW hat is right

re lationWhat is the re lationship among righ t re lation, econom ic relation and relation of w ill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just to answ er

these questions and talk about the practica l sign ificance o f the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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